
□半岛记者 高晓飞 报道
本报讯 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新形势下群
防群治工作机制，激励社会各界和
广大人民群众举报违法犯罪线索和
社会治安问题隐患，提高预测预警
预防各类风险能力，打牢建设更高
水平平安市南的群众基础，近日，市
南区政府下发《青岛市市南区群众
举报违法犯罪线索和社会治安问题
奖励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
《办法》要求坚持实事求是、
一案一奖、以案施奖和及时兑奖；
坚持首报奖励和次报补充有效线
索奖励；坚持实名举报或匿名举
报自愿；坚持严格保密等四大原
则，鼓励全民参与到共建平安市
南的队伍中来。其中举报线索分
为四级，一级线索，给予20000元
以上奖励，最终奖励视贡献作用
确定数额，最高奖励500000元。
根据《办法》要求，违法犯罪

线索和社会治安问题是指发生

在市南区行政区管辖内，属公安
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管辖且尚
未掌握的，为发现及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或者为预防、制止违
法犯罪、群体性事件、可能发生
的“民转刑”案件提供线索和重
点地区、重点要害部位、重点行
业领域的公共安全风险隐患信
息等。
另外，《办法》对各类违法犯罪

行为也给出了详细的举报电话。各
类违法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线索
拨打：110；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可疑
行为或其他破坏活动线索拨打：
12339；涉及毒品违法犯罪线索拨
打：66575416，或发送至电子邮
箱：83765975@qq.com；涉黑涉恶
涉 霸 痞 违 法 犯 罪 线 索 拨 打 ：
66575376，或发送至电子邮箱：
qdsnshjb@163 .com；各类违法犯
罪和社会治安问题线索也可通过
关注“市南城市运行监督服务”微
信公众号举报。

■相关链接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识问答（上）

一、问：这次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多长时间？

答：这次全国开展的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自2018年初开始，至2020年
底结束，为期三年。

二、问：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打击的重点是什么？

答：这次全国统一集中开展的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的重点对
象，主要集中在以下12个方面：
1、打击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

度安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
渗透的黑恶势力。
2、打击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

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
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
3、打击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

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
“村霸”等黑恶势力。

4、打击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
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村民闹事、组
织策划群体性上访的黑恶势力。
5、打击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

矿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领域，
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
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6、打击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

车站码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
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
霸等恶势力;
7、打击操纵、经营“黄赌毒”等

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8、打击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

债的黑势力。
9、打击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

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
10、打击组织或雇佣网络“水

军”在网上威胁、恐吓、侮辱、诽谤、
滋扰的黑恶势力。
11、打击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

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
12、坚决打击黑恶势力“保护

伞”。

检举黑恶势力,共建平安市南
市南区出台群众举报违法犯罪线索和社会治安问题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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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高晓飞 通讯员 张会
娟 报道

本报讯 立秋已至，秋风微凉。8
月16日晚，市南区人社局携手市南家
庭服务业广场组织辖区内20余家家政
机构，在金茂湾购物广场再次举行了大
型“家政服务纳凉招聘会”活动。此次招
聘会，联合金茂湾购物中心内30多家
商铺一起开展，提供各类相关行业400
余岗位。
现场不仅有模拟技能实训，还有社

区纳凉晚会演出，大家一边选岗位，一
边看演出，这种新颖的服务模式得到了
居民点赞。据悉，招聘会现场共设置了

洗碗工、物业保安、收银员、高端管家、
育婴师、催乳师、养老护理员、货车司机
等一系列服务业岗位，有意向人员可随
时签约。据介绍，此次活动是今年以来
的第5场家政服务招聘会，累计提供家
政岗位800余个，现场意向成交单数超
过220单。
扎根市南，服务市南。近年来，劳务

消费在居民生活消费中的比重不断增
加，发展家庭服务业，有利于缓解供不应
求的现状，也有利于推动城市文明的发
展。家政服务业入行门槛较低，每年可吸
纳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和城镇剩余劳动力
再就业。为了更好地搭建供需平台，市南
区人社局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就业，走进
社区，现场培训，并提供就业、创业等民
生政策指导，真正做到为民做实事。“找
工作不用去人才市场，在家门口就可以
选岗，这种形式很新颖，也很接地气。”16
日晚，一居民在现场应聘时表示。

□半岛记者 邓慧秀 整理

根据青岛市2015年9月1日实施
的《青岛市供热条例》第四十条关于供
热设施管理划分规定：从热源（厂、站）
起，至居民用户用热计量装置（含用热
计量装置）或者入户端口的供热经营设
施的维修、养护、更新责任，由供热单位
承担。居民用户用热计量装置或者入户
端口以内供热设施的养护、维修、更新
责任，由用户承担。本条例施行前建设
的住宅，其用热计量装置或者入户端口
至楼前阀门井阀门出口的供热设施，凡
业主大会决定移交给供热单位的，供热

单位应当接收。
也就是说2015年9月1日以后建设

的住宅，计量表后的供热设施管理归用
户所有，并负责维护管理(图3)；未安装
计量表的小区，入户阀后的供热设施管
理归用户所有，并负责维护管理(图4)；
2015年9月1日前建设的住宅，从居民用
户楼前阀门井阀门出口至单元公共主管
和用户家中的供热设施管理归用户所
有，其中单元公共主管管理归该单元的
供热用户共同所有(图1和图2），因此公
共主管出现漏水维修，需本单元使用该
主管道供热的所有供热用户共同承担。
因此广大用热户平时需要对自己管
理的供热设施加强管理和维护，对发现
家中供热设施锈蚀老化存在安全隐患
的，要及时进行维修和更换，也可出资委
托供热单位进行维修，避免发生水淹事
故，给家里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新奇！看演出还能找工作
市南区家政服务仲夏夜纳凉招聘会走进社区

供热设施管理责任划分

[ 居民作品 ]

大学路社区肖玮 摄影作品《夏荷》

大学路社区姜敬礼 摄影作品《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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